
陕西中医药大学 2026/2027学年
国际学生招生简章

一、学校简介

陕西中医药大学的前身是 1952年创建于西安的西北中医进

修学校，1959年升格为陕西中医学院，1961年迁至古都咸阳，

是 1978 年中共中央 56号文件确定的全国 8 所重点建设的中医

院校之一。学校 1978年开设招收培养硕士研究生，1981年成为

全国首批硕士学位授予单位，2015年更名为陕西中医药大学，

2021年成为陕西省人民政府、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共建高校，2022

年经教育部批准成为“中国中医药联合研究生院”成员单位，

2024年成为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并入列国家优质本科高校，2025

年获批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资格。经过 70

多年的建设和发展，陕西中医药大学已成为一所以中医药专业

为主体，中西医并重，医、理、工、文、管多学科专业相互支

撑、交叉融合的医科类院校。

二、招生类别及专业

（一）招生类别

汉语预科生、本科生、硕士研究生

（二）招生专业

请查阅《2026/2027学年陕西中医药大学国际学生招生专业



目录》（详见附件），所有专业授课语言均为汉语。

三、收费标准

（一）学费

学生类别 学费（元/人·学年） 开学时间

汉语预科生 13000 秋季入学，9月开学

本科生 17000 秋季入学，9月开学

硕士研究生 25000 秋季入学，9月开学

（二）住宿费

住房规格 单价（元/人·学年） 设施条件

四人间 1200 中央空调、暖气、独立卫浴、公

共厨房、洗衣房、晾衣间、饮水

间等设施，Wi-Fi覆盖
双人间 2400

注：宿舍房型不可自选，由学校统一安排

（三）其他费用

1.保险费用：参照当年国家标准和指定保险公司标准，学历

生为 800元/人·学年。

2.学员来华往返旅费、体检、签证费及在学校学习期间的食

宿、交通、医疗费用一律自理。

四、申请资格及条件

1.年满 18周岁，高中毕业以上学历，成绩良好。

2．身心健康,无传染病且无影响正常学习的身体或精神疾

患，能够保证在华期间正常学习、生活。

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申请者必须为不具有

中国国籍且持有效普通护照的外国公民。



4.根据教育部规定，来华留学外籍华裔申请人须持有有效

的外国护照或国籍证明文件 4 年（含）以上，且最近 4年之内

有在国外实际居住 2年以上的记录。

5.申请人父母双方或一方为中国公民，须提供以下证明材

料（二选一）：

（1）申请人出生即获得外国国籍的证明；

（2）申请人原为中国公民后加入外国国籍的，提供注销原

中国户籍证明及退出中国国籍的证明。

6.无违纪、无治安处罚、无犯罪行为和记录，对华友好，

品行端正，遵守中国法律和学校规章制度,尊重中国人民风俗习

惯。

7.自 2026年起，所有申请我校本科生的学生均须参加国家

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组织的“来华留学本科入学学业水平测试”

（以下简称“CSCA测试”）。

五、申请材料

（一）基础材料

1.《陕西中医药大学外国留学生来华学习申请表》。

2.护照扫描件（护照须在递交申请之日起 6个月内有效）。

现居住在中国大陆境内的申请人还须提供当前有效的签证页或

居留许可页扫描件。

3.最高学历证书和（或）学位证书扫描件，成绩单扫描件。



4.无犯罪记录证明（6个月内有效）。

5.《外国人体格检查记录》（6个月内有效）。

6.经济担保证明（存款证明）。

7.个人自述及学习计划（800字）。

8.电子照片：彩色 2寸免冠证件照，白色背景无边框，头部

占照片尺寸的 2/3，照片尺寸不低于 320*240 像素，高宽比为

4:3，大小为 100-500KB，JPG格式照片，以护照号码命名。

（二）必备补充材料

1.本科生申请者

（1）HSK四级证书扫描件

（2）中国教育部“CSCA 测试”成绩单，或不晚于 2026

年 4月的考试报名截图，成绩后补，补交最终截止日期为 2026

年 5月 31日。

2.硕士研究生申请者

（1）HSK五级证书扫描件

（2）两位及以上相关专业副教授及以上职称专家的推荐信。

注：除上述申请材料外，根据情况学校可要求申请者提供

其他材料。申请者各种证明、证书须为英文或中文版本，其他

语言必须提交经公证的英文或中文翻译件。

六、申请流程

第一步：参加“CSCA 测试”（本科生申请者）



本科生申请者须参加由中国教育部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

会组织的“来华留学本科入学学业水平测试”（China Scholastic

Competency Assessment）并获得测试成绩，具体测试时间和内

容可登录 CSCA官方网站（www.csca.cn）查看，测试科目参考

如下：

专业授课语言 专业类型 测试科目

中文授课
理工类 理科中文、数学

文商类 文科中文、数学

注：建议测试时间为 2025年 12月、2026年的 1月、3月、

4月。

第二步：提交申请材料

1.申请者登录国际教育学院网站下载《陕西中医药大学外国

留学生来华学习申请表》。

2.申请者将入学申请材料扫描件于 2026年 5月 31日前发送

至招生邮箱 gjy@sntcm.edu.cn。

第三步：审核与录取

1.学校审核材料的完整性、真实性并进行综合评估（硕士研

究生申请者需进行笔试和面试），确定录取名单。

2.申请人须及时关注个人邮箱，根据申请审核反馈完善相关

信息或补充相关材料。

第四步：签发录取材料

http://www.csca.cn/
mailto:gjy@sntcm.edu.cn


被录取者，陕西中医药大学将发放《录取通知书》和《外

国留学人员来华确认表》（JW202表），学生须自行登录留学

中国网“签证助手”栏目下载《外国留学人员来华确认表》JW202

电子证照。

第五步：签证申请与入学报到

1.被录取者应持普通护照、《录取通知书》《外国留学人员

来华确认表》《外国人体格检查记录》及所有的体格检查报告

原件（有效期 6 个月）前往中国驻外使（领）馆办理入境学习

（X1）签证，按通知书规定时间前往陕西中医药大学报到，并

在入境后 30天内办理完成居留许可申请手续。

2.报到时间一般为 2026年 9月 1日至 9月 30日，具体时间

以《录取通知书》为准。未经批准而逾期不报到者，视为放弃

入学资格及奖学金资格。一般情况下，不接受提前报到。

3.报到时须提供以下文件：

（1）护照原件

（2）录取通知书复印件

（3）最高学历毕业证书原件及成绩单原件

（4）“CSCA测试”成绩单（本科生申请者）

（5）体检及血液检查报告原件

注：



1.上述所有材料均须为英文或中文版，其他语言的材料必须

附上经公证的英文或中文翻译件；

2.不能提供者或原件与申请时提供的扫描件信息不一致者，

将被取消入学资格；

3.体格检查记录信息与申请人实际健康状况不符，将被取消

入学资格。

七、联系方式

邮箱：gjy@sntcm.edu.cn；

电话：0086-29-38035157；

联系人：魏老师；

地址：陕西省西咸新区沣西新城世纪大道中段，陕西中医

药大学国际教育学院，邮编 712046。

附件：2026/2027学年陕西中医药大学国际学生招生专业目

录



附件：

2026/2027 学年陕西中医药大学国际学生
招生专业目录

一、本科生

序号 专业 所属学院 学制（年）

1 中医学 中医学院 五

2 中医儿科学 中医学院 五

3 中医骨伤科学 中医学院 五

4 中西医临床医学 中西医结合学院 五

5 临床医学 临床医学院 五

6 制药工程 药学院 四

7 药学 药学院 四

8 中药学 药学院 四

9 中药资源与开发 药学院 四

10 中药制药 药学院 四

11 针灸推拿学 针灸推拿学院 五

12 中医康复学 针灸推拿学院 五

13 康复治疗学 针灸推拿学院 四

14 生物技术 医学技术学院 四

15 医学影像学 医学技术学院 五

16 医学检验技术 医学技术学院 四

17 护理学 护理学院 四

18 助产学 护理学院 四

19 应用心理学 公共卫生学院 四

20 预防医学 公共卫生学院 五

21 食品卫生与营养学 公共卫生学院 四



22 市场营销 人文管理学院 四

23 公共事业管理 人文管理学院 四

24 健康服务与管理 人文管理学院 四

二、硕士研究生

序号 专业及方向名称 所属学院 学制（年）

1 中医基础理论 基础医学院 三

2 中医临床基础 基础医学院 三

3 方剂学 基础医学院 三

4 中医诊断学 基础医学院 三

5 中西医结合基础 基础医学院、医学技术学院 三

6 中医内科学 第一临床医学院 三

7 中医外科学 第一临床医学院 三

8 中医骨伤科学 第一临床医学院 三

9 中医妇科学 第一临床医学院 三

10 中医儿科学 第一临床医学院 三

11 中医五官科学 第一临床医学院 三

12 中西医结合临床 第一临床医学院 三

13 内科学 第二临床医学院 三

14 儿科学 第二临床医学院 三

15 神经病学 第二临床医学院 三

16 外科学 第二临床医学院 三

17 妇产科学 第二临床医学院 三

18 眼科学 第二临床医学院 三

19 肿瘤学 第二临床医学院 三

20 麻醉学 第二临床医学院 三

21 急诊医学 第二临床医学院 三

22 重症医学 第二临床医学院 三

23 药学 药学院 三



24 中药学

药学院、

陕西中药资源产业化省部共建

协同创新中心

三

25 针灸推拿学 针灸推拿学院 三

26 中医技术装备工程 针灸推拿学院 三

27 护理 护理学院 三

28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医学技术学院 三

29 临床检验诊断学 医学技术学院 三

30 中医医史文献 人文管理学院 三

31 中医药管理学 人文管理学院 三

32 国际中文教育 人文管理学院 三

33 应用心理 公共卫生学院 三

34 公共卫生 公共卫生学院 三

35 中医药文化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三


